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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福音的真光（一）：因信稱義  羅三：21-31 

    「但如今」…耶穌基督來了！  

      羅一：18 至三：20 描繪出一幕景象：全人類在無邊際的黑暗中，受到罪的捆綁，無法

自救，除非有外力的介入…「但如今…」保羅以這一個短語宣告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就

是福音的真光已經衝進了這個世界，它即將翻轉人類的困境。     

      保羅在上一個段落論述無力自救的人需要神的義（羅一：18-三：20），緊接著，在這

一個段落中，他論到人如何得到這個義，原來神使人稱義的行動是藉著耶穌基督臨到罪人身

上，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。 

      猶太人：在律法之外可能有任何的義嗎？（人可能在律法之外蒙神悅納嗎？）  

      保羅：以前沒有，「但如今」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已經將祂的義在律法外顯明出來，

不分外邦人或猶太人，只要相信耶穌，就可以被神稱義。保羅在這裏的宣告成為十六世紀改

教運動教導的標幟「唯獨信心」（sola fide），本於信，以至於信，「唯獨信心」將外邦人和猶

太人都圈在恩典之中。 

      「因信稱義」有若從天上來的一道大光，照亮了黑暗的世界。 

 

主題：人唯有藉著相信耶穌才能被神稱為義 

 

大綱 

（1）、神的義臨到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（羅三：21-26）  

（2）、信心是人被神稱為義唯一的途徑（羅三：27-31）  

 

問題討論 

 

一、「但如今」有甚麼轉折性的意義？參加三：22-25。在三：21-26 這段經文中，「神的義」（或

「祂的義」）一共出現了幾次？由此推論，這個小段落的主題是甚麼？   

 

 

二、三：21「神的義」作何解釋？「神的義在律法之外已經顯明出來」是甚麼意思？有甚麼

證據？ 

     

 

三、為甚麼人需要神的義？參六：23。人如何得到神的義？神對人有差別待遇嗎？ 

     

 

四、是誰在救贖過程中採取主動？參林後五：18。耶穌基督的死如何顯明了神的公正和慈愛？

三：25「神的義」作何解釋？神稱怎樣的人為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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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為甚麼人被神稱為義沒有可自誇的地方？猶太人誇口的是甚麼？保羅指出，為什麼猶太

人沒有可誇之處？  

     

       

六、保羅如何解釋「人稱義不在於律法的行為」？保羅在三：27-30 這段經文中要闡釋的是甚

麼？ 

       

 

七、保羅強調人被神稱為義是藉著信主之法，卻又說「信」並沒有廢了律法，而是堅固律法，

他到底是甚麼意思？ 

      

 

八、簡而言之，三：21-31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甚麼？ 

 

 

反思和應用 

（1）、除了耶穌的福音之外，許多宗教都強調人自己要救自己，天助自助，神人合作，然而

人在罪的影響之下，人有可能自救嗎？人是否一定需要外力的介入？除了耶穌基督的救恩，

人還有任何其它的希望嗎？ 

（2）、「因信稱義」不僅是基督教偉大的教義，同時也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礎，你如何經歷到「但

如今」？在這個客觀的「教義」中，你如何主觀地體會到神的恩典？ 

（3）、唯獨信心是得救的途徑，若有人說，因信稱義有如拿到一張犯罪保險單，你會怎麼回

答他？甚麼是真實的信心？從那裏可看出一個人有真實的信心？ 

（4）、一：18 至三：20 這段經文中，我們看到神對罪忿怒的特質，在三：21-31 這段經文中，

你是否觀察到神的另外一種特質？它使你對神的屬性有甚麼不同的認識？ 

附註 

舊約聖經如何為耶穌基督作見證？ 

羅三：21「神的義」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，舊約先知多次多方預言彌賽亞在末世的來到，要

將祂的百性從罪惡過犯中拯救出來；參路二十四：44-45，耶穌復活之後，在前往以馬忤斯的

路上向兩個門徒顯現，親自對他們解釋舊約聖經如何為祂作見證；參詩二十二篇、六十九篇，

賽五十二：13 至五十三：12，詩十六：8-10、一一 0：1。 

「救贖」的含意？ 

「救贖」基本上的意思是「藉著付贖價而得自由」，第一世紀時通常指「贖回」戰俘、奴隸和

被定罪的罪犯，保羅將基督之死表現為一個「贖價」，為所有人因犯罪而「欠 」神的懲罰所

付的「款項」，我們無法確定保羅用此字時是否想到解放奴隸，但保羅確實將罪視作我們需要

從其中得到解放的權勢。 

甚麼是「贖罪祭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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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稱耶穌為「贖罪祭」（hilasterion），hilasterion 這個字在舊約中是指「施恩座」，參利十六：

2，來九：5，是至聖所中法櫃上的蓋子，大祭司一年一度進入至聖所，將祭牲的血灑在施恩

座上，以此贖罪，舊約中這字是指贖罪的地點，保羅將這字延伸為贖罪禮儀本身。 

  

 


